
有關「政府採購法」適用疑義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88.06.14.  （88）工程企字第8808395號

發文日期：民國88年6月14日

主旨：貴行就「政府採購法」適用疑義請釋事項，答復如附件。請　查照。

說明：復　貴行八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八八）銀法字第０七五五二號函。附件：臺灣銀行總

　　　行就「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適用疑義請釋事項，工程會答復如次：

　一、依本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其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

　　　除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外，仍應『公開』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

　　　書。」，該條所指之「公開」究何所指？是否僅限定登載在「政府採購公報」、「公

　　　共工程委員會之資訊網路」或「採購機關門首」公告？按採購案既係在公告金額以下

　　　，其所謂之公開，是否仍須踐行如公開招標之公告程序？其等標期（第一次或第二次

　　　以下）是否仍須適用本法第二十八條及第四十八條之規定？此類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

　　　之一之案件，如依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以「公告方式」預先依一定資格條件辦理廠

　　　商資格審查，建立合格廠商名單，並依該條之規定，隨時接受廠商資格審查之請求並

　　　定期檢討修正合格廠商名單，則將來本行如僅就該合格名單中選定之三家以上之廠商

　　　，並邀請前來本行參與投標，是否已符合第四十九條所定之「公開」？

　　　答：前揭問題「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二條已有明定。等標期之適

　　　用請查閱「招標期限標準」第十三條之規定：對於未達公告金額，但逾公告金額十分

　　　之一者，得以選擇性招標方式辦理，惟應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之規定，予經資格

　　　審查合格之廠商平等受邀之機會。

　二、本法第二十條之規定，其採購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之案件，若係「經常性之採購」時

　　　，得採選擇性招標方式，惟何謂經常性採購？本行須委聘律師專業服務之案件，全年

　　　約五十餘件，每季約十餘件，是否屬經常性採購案件？如屬經常性採購，則在公告金

　　　額以下之案件，是否得依本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依選擇性招標之模式，先公開審定

　　　資格後，再邀請三家以上之廠商投標？

　　　答：委聘律師每季約十餘件屬經常性採購。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亦得依本法第二十一

　　　條之規定，採選擇性招標方式辦理。

　三、本法第五十二條規定機關辦理採購案件之決標原則，該條所規範之決標原則，是否適

　　　用於所有包括第四十九條之採購案件？案件委聘律師專業服務之委任，是否可採最有

　　　利標之方式決標？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所指以異質之工程、財物或勞務採購而不宜

　　　以第二項第一款、第二款辦理者，是否得予適用於案件委聘律師專業服務之委任？

　　　答：本法第五十二條規定之決標原則，適用依第四十九條辦理之採購。委聘律師專業

　　　服務之委任屬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之異質勞務採購，得採最有利標方式決標。

　四、按採購案之驗收，應於合約中詳為訂定驗收時應行丈量、查驗、檢驗、試驗等方法與

　　　標準，審計法施行細則第六十二條定有明文，就勞務採購之驗收，依本法第七十一條

　　　第四項規定，準用該條第一項至第三項之規定，則委聘律師專業服務案件，如何由本

　　　行總行或其分支機構辦理驗收？如遇對造或本行撤回訴訟之案件，其律師費用可能仍

　　　要照約定之標準給付時，其驗收程序如何辦理？

　　　答：（一）審計法施行細則關於採購之規定，於本法施行後，已不適用，並經審計部

　　　刪除發布在案。

　　（二）本法第七十一條第四項既規定「於勞務準用之」，如性質不宜，自不必依本條前



　　　　　三項規定辦理。

　五、本行委聘律師服務之案件，尤其在訴訟案件之委聘，平常均以該案件之每一審級為一

　　　採購案，如本行於一審級遭敗訴，或本行勝訴而對造上訴時，其續聘之律師，通常就

　　　原委聘之律師遴選之，惟政府採購法公布後，是否可認係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指

　　　原有採購之後續維修（第四款）？或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第七款）？

　　　解釋上如屬肯定，則就逾十萬元之案件，是否均得適本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而毋庸經

　　　「公開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設如毋庸經公開之程序，則本行就

　　　此類案件究應適用如何之程序？

　　　答：本案續聘之律師，如有因相容或互通性之需要，得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四

　　　款之規定採限制性招標。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其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中

　　　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已有明定，請參考

　　　。另訴訟案件委聘律師如涉及秘密諮詢，亦得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辦理；

　　　若涉及時間緊迫，亦可依同條項第三款辦理。

　六、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五項之規定，採購案之承辦人員應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相關規

　　　定申報財產，則該採購案之經辦人員、直屬科長、襄理、副主任及主任，是否均應依

　　　該法申報財產？

　　　答：本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規定：「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五項規定應申報財產之採購之

　　　承辦、監辦人員，其範圍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規定」。

　七、金融業間承辦金額較為龐大之貸款案，常為分散風險，而聯合其他金融機構辦理聯合

　　　貸款，如聯貸案之主辦行係民營銀行，公營銀行參貸時，就該案之法律服務部份，公

　　　營銀行將負擔部份費用，則該部分費用之負擔是否應適用本法？民營銀行既非公營事

　　　業機關自毋庸依本法辦理招標，是以，主辦之民營銀行如已指定廠商承辦，公營銀行

　　　就其應負擔部分是否毋庸適用該法？

　　　答：該部分費用之負擔毋庸適用本法。

　八、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機關承辦、監辦採購人員離職後三年內不得為本人或代理

　　　廠商向原任職機關接洽處理離職前五年內與職務有關之事務，若機關承辦、監辦採購

　　　人員於該法施行前，即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前離職，於本法施行後是否仍須受其限

　　　制而於離職後三年內不得為本人或代理廠商原任職機關接洽處理離職前五年內與職務

　　　有關之事務？

　　　答：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前離職者，仍適用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

　九、設有須委聘律師服務之案件，條件為一年內按出席會議表示法律意見或出具法律意見

　　　書之次數給付一定酬金，惟該期間內究承辦幾次仍屬不明，而須於期間屆滿後始得加

　　　以確定，其採購金額或可能超逾公告金額以上，亦或可能在公告金額以下而在其公告

　　　金額十分之一以上，則本行如何預定其採購金額以定其適用標準？

　　　答：得以過去一年之金額預估之。

　十、目前須委聘律師服務之訴訟案件，大都均係以案件訴訟上之攻防事宜為委聘範圍，惟

　　　部分律師事務所，除辦理該案件訴訟上之事宜外，對該案件之訴訟外之其他一切中途

　　　介入之問題而須另行委聘律師提供服務時，諸如訴訟外之和解，就其和解條件之擬定

　　　及和解契約之訂定等，均未同意包括於原委聘範圍，換言之，此部份勢須另行招標委

　　　聘，惟該部份既屬訴訟外之其他一切中途介入之問題，勢無法預知問題之多寡，則本

　　　行若就該問題之一部為招標，是否屬本法第十四條所指之「分批招標」該條後段「其

　　　有分批辦理之必要，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應依其總金額核計採購金額，分別按公告

　　　金額或查核金額以上之規定辦理」，惟如上述，既無法預知問題之多寡，其「總金額



　　　」自無法得知，則本行如何分別按公告金額或查核金額以上之規定辦理？

　　　答：本法第十四條所定意圖規避本法適用之分批，不包括依不同標的、不同施工或供

　　　應地區、不同需求條件或不同行業廠商之專業項目所分別辦理者（本法施行細則第十

　　　三條）。


